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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96_E7_BB_8F_E6_c46_78457.htm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概

述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 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城

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是在征税范围内从事工商经营，缴纳

“三税”（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下同）的单位和个

人。任何单位或个人，只要缴纳“三税”中的一种，就必须

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在国内从事建

筑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等业务的，是营

业税的纳税人； 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在国内销售货物，提供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的，按规定应当缴纳增值税，为增值税的

纳税人。自然，凡是在缴纳营业税、增值税的对外经济合作

企业也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

的征税范围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城市、县城、建

制镇以及税法规定征税的其他地区。城市、县城、建制镇的

范围应根据行政区划作为划分标准，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各

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减免税规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由于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为计税依据，并随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征收

的，因此减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就意味着减免城市

维护建设税，所以城市维护建设税一般不能单独减免。但是

如果纳税人确有困难需要单独减免的，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

酌情给予减税或者免税照顾。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

的计算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

，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三税”为计税依



据，与“三税”同时缴纳。 按照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以“

三税”为计税依据，指的是“三税”的实缴税额，并不包括

企业因为没有按期纳税所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违反税法规定

而应缴纳的罚款。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 城市维护建

设税按照纳税人所在地不同实行差别税率，其税率分别为：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

、镇的，税率为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

，税率为1％。 按照规定，企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适用

税率，一律按其纳税所在地的规定税率执行。县政府设在城

市市区的，县属企业按市区的规定税率征税。纳税人所在地

为工矿区的，应根据行政区划分别按照7％、5％、1％的税率

计算纳税。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应纳税额 城市维护建设

税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

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之和×税率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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